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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的丈夫向他告密：女儿非你亲生

一份亲子鉴定让长沙男子怒告前妻：还我房子

扫一扫，
参与网友讨论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从新婚燕尔到四口之家，从四处借钱装修新房到拥有多处房产……42 岁的宁乡市男子张龙没想到，好不容易盼来了幸福生活，

他和妻子刘玲的感情却降至冰点。甚至，他还一度怀疑妻子在外“有别的男人”。
2017 年 9 月 11 日，两人 11 年的婚姻走到尽头。签订离婚协议时，心中有愧的张龙主动赠房，要让女儿“有个安身处”。
可谁想，随着前妻二婚丈夫打来的电话，加上一份 DNA 鉴定结果——“女儿非亲生”的事实让张龙备受打击。更烦闷的是，当

他想要反悔，要回当初送给前妻的房产时，却因离婚协议时效超过一年而输了官司。
张龙还能拿回赠与前妻的房产吗？

离婚后，张龙会定期与女儿

见面。可没想到，2018 年的一天，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来

电——“他说他是刘玲的现任丈

夫，还告诉我，女儿不是我亲生

的。”张龙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更意外的是，对方自称见

过刘玲另一位男性朋友，与女儿

长得很像。

陌生男子口中的“男性朋

友”，张龙并不陌生，“这个人

是 我 和 前 妻 共 同 认 识 的 一 个

人”。想到这儿，他决定与女儿

做个亲子鉴定。

2019 年 1 月 20 日， 张 龙 带

着女儿妮妮一同来到湖南华湘

司法鉴 定 所。一周后，结果出

刘悦（湖南君达律师事务
所律师）

一般而言，夫妻协议离婚

如果出现对财产分割反悔的

情况，需要进行起诉处理的，

只有在双方当初签订协议时，

一方存在欺诈、威逼的行为，

法院才会受理，否则一般情况

下不会受理。

也就是说，离婚后对财产

分割协议反悔，关键在于如何

认定双方在离婚时达成的夫妻

共同财产分割协议是否存在欺

诈和胁迫行为。

按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如

果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

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

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如果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

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

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

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

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

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

所以，当事人只有根据这两

种情况分析自己在分割财产时，

是否存在有欺诈和胁迫行为。

在本案中，法院之所以受理

张龙与刘玲离婚后的财产纠纷一

案，是基于张龙非女孩妮妮亲

生父亲的事实。另外，从法律

角度来讲，刘玲在签订离婚协

议，获赠张龙给予的安置房期

间，也涉嫌存在故意隐瞒、欺

诈的行为。

不过，法院之所以驳回张

龙索回安置房的诉讼请求，是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9条规定。即“男

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

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

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

院应当受理。”

也就是说，如果张龙在离

婚后未满一年，因反悔原离婚

时的财产分割协议，向法院起

诉要求撤销，法院受理将有法

律依据。但离婚后超过一年，

张龙就不能再就财产分割协

议进行反悔。

因为已经离婚一年多，张龙

不想与刘玲再起争执，便找到湖

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婷

寻求法律帮助。

 3 月 25 日，宁乡市人民法院

立案受理了张龙与刘玲离婚后的

财产纠纷一案，以及抚养权变更

一案。

6 月 14 日，张龙提起的两起

诉讼均有了结果——前者，法院

以“张龙未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

本案已不符合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件的立案条件”为由，驳回其撤

销“离婚协议”中将一处房产归

女方所有，判令该房产归男方的

请求；后者，法院依法判决刘玲

返还张龙为妮妮支付的抚养费，

共计 22250 元，另支付张龙精神

损失赔偿金 10000 元。

然而，对于 这“一胜一败”

的两场官司，张龙并不满意。

“我是受害者，当年签离婚

协议时并不知道女儿非亲生，不

然我绝对不会将房子 送出去。”

张龙说，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

刘玲也没有履行判决，不仅没有

赔 偿他 10000 元，抚养费也没

有退还。之后，他又向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还未

开庭审理。

对于张龙的说法，刘玲又是

怎么看待呢？7 月 2 日，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联系上刘玲。她告

诉记者，之所以没退钱，源于法

院驳回张龙的诉讼请求后，那套

已经赠与她的安置房一直被张龙

占有。

“我们当时感情不和，有一

次吵架后我去酒吧喝醉了，怀上

女儿。”对于婚内出轨的说 法，

刘玲并未回避，“两个孩子从出

生起就是我一个人带，他根本不

怎么管。我们没有什么感情，所

以出轨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我。”

（文中人物除黄婷外，其余均系
化名）

11年婚姻结束，他签离婚协议赠房给女儿
“现在没有下最后判决，房

子我不会给你！”

“法院现在判给我就是我的，

活该你给别人养孩子！”

这是 2019 年 6 月 17 日，张

龙再一次联系前妻刘玲时两人

的对话。此时，二人已经离婚

近两年。

“当年如果知道女儿不是我

亲生的，我肯定不会把房子送给

她们。”6 月 29 日，张龙向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介绍了这段支离

破碎的婚姻。

2006 年，张龙与小 6 岁的同

村女孩 刘玲 结 婚，2007 年 6 月

生下一子明明。

刚结婚时，家里日子过得挺

紧巴。直到 2010 年 3 月，张龙

老家的一处宅基地被当地政府

征收拆迁，获得了拆迁补偿款

75 万余元，生活才得以改善。

之后，张龙拿着这笔拆迁款

在宁乡市城区买下四套安置房、

一套商品房以及一处商业街区的

门面。2013 年，妻子刘玲又生下

一女妮妮。

儿 女 双 全， 坐 拥 多 处 房

产——眼看幸福生活就要来了，

张龙却没想到，夫妻感情出了问

题。

“她经常为一些小事和我闹，

一生气就往外跑，很晚才回家。”

张龙说，后来经常有陌生男

子给妻子打电话，“朋友也劝

我看紧老婆，我才怀疑是不

是她出轨了”。

尽管怀疑妻子，但考虑到

儿女都大了，张龙并没想过

要离婚。可没多久，妻子主

动提出了离婚。2017 年 9 月

11 日，两人协议离婚。

记者从张龙出示的“离婚

协议书”中看到一条 ：“男女

双方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儿子

明明的抚养权归男方，全部

费用由男方承担，女方拥有

探视权；女儿妮妮的抚养权

归女方，女儿在公办学校的

学杂费由男方承担，其他费

用由女方承担，男方拥有探

视权。”

考虑到女儿 还小，生活

需要保障，张龙主动提出在

离婚协议里增加一条 ：“位于

宁乡市某小区 X 栋 XXX 室的

房产归女方所有”。

意外获知妻子的秘密

来了——“依 据现有资 料和

DNA 分析结果，排除张龙为

妮妮的生物学父亲。”

尽管早就心有怀疑，但

拿到鉴定结果的那一刻，张

龙 还 是 傻 眼 了，“ 没 想 到，

我真的给别人养了这么多年

的孩子！”

心有不甘，他想追回房产

■律师说法

追回赠与房产，“一年之约”很重要

亲子鉴定
结果出来
后，张龙
想反悔当
初签订的

“ 离 婚 协
议书”。

翻开结婚证与“离婚协议”，张龙心里五味杂陈。


